
公職王歷屆試題  (104 高普考) 

共 5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104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科：地政 

科目：土地政策             【蕭華強估價師】 解答 

 

一、在現行制度下，農地未善加利用，仍可免徵田賦，並可享有補肋或津貼等福利。請問臺灣存

在如此閒置不利用、違規使用、農舍非農用，提供投機炒作機會，以致影響農業生產環境等

問題的原因是什麼？請問你對農地恢復課稅有何看法？又，如何改善前述農地的相關問題？ 

【擬答】： 
在現行制度下，影響農業生產環境等問題的原因，如下說明： 

停徵田賦，易造成農地閒置： 

現行農地課徵田賦之持有稅，於民國 76 年停徵至今，造成持有農地之持有成本大減，因

此無法提昇農地集約利用，更常形成農地閒置或荒廢景象；亦不利於政府各項農地政策

之推動。 

不課徵增值稅，易形成農地炒作： 

現行農地只要符合農地農用及移轉予自然人，依土地稅法 39-2 條之規定，得申請不課徵

增值稅，雖有鼓勵農地農用及減輕農地移轉成本之功效；卻使得農地商品化並形成租稅

天堂，在持有期間及移轉時，均可免繳納相關土地稅負，間接吸引資金流入農地市場，

形成農地炒作、漲價歸私現象，更影響農地政策之推動。 

「農民」的資格之訂定過於寬鬆，形成農舍濫建： 

民國 89 年農發條例修正後，其中第 18 條規定，對無自用農舍者之農民得興建農舍，但

是對於所謂「農民」的資格之訂定過於寬鬆，且無總量管制，及事後違規稽查不力之

下，造成目前多數農舍之居住者均非真正農民，目前除對農舍課徵房屋稅外，其田賦或

地價稅及增值稅等均給予各種優惠，除造成租稅課徵之不公平外，更違背農地開放興建

農舍是為留住「農民」及減輕「農民」租稅負擔之政策初衷。 
就未作農用之農地，應恢復課稅： 

對非農用農地，全面恢復課徵地價稅： 

為增加農地之持有成本，促使農地能集約利用，以及加速農地之流通速度，以及有利政

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之落實，建議對低度利用或閒置之農地，恢復課徵地價

稅。並對違規使用之農業用地，開徵懲罰性稅負。 

農地農用時其移轉得不課徵增值稅，應從嚴認定： 

現行土地稅法 39-2 條，縣市政府對所謂符合「農地農用」均採消極認定，只要農地未有

違規使用情形，縱使低度利用或閒置中，均核准其符合農地農用，因此無法藉由其不課

徵之立法目的來促進農地利用，建議應採實質認定標準，對於低度或閒置未積極從事農

業經營之農地，均不給予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 

對農舍之「建用農地」恢復課徵地價稅： 

目前農地已成租稅天堂外，眾多的農舍氾濫聳立於田野之間，更嚴重破壞農業生產環境

與妨礙農地政策之推動，因此建議對興建農舍之基地，即「建用農地」即農舍之基地恢

復課徵地價稅，以促進集約利用，避免破壞農地資源。 
對於改善前述農地的相關問題，個人看法： 

嚴格執行農地農用政策，避免農地轉用、違規使用情況不斷發生。 

加強對於違規使用之農地之清查工作與課以嚴厲處罰。 

恢復農地課徵地價稅（田賦）另對於農用之農地適度減免及優惠，以提升非農民之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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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成本。 

利用增值稅之稅制設計，形成對違規使用之農地稅負壓力與負擔。 

嚴格執行耕地再分割最小面積之限制，目前為 0.25 公頃。 

嚴格規範及審核興建農舍之資格，申請人必須具備農保資格，或簽實際務農切結書、並

出示農產品之產銷管道、資材購買證明，以及確保農地農用。 

提高並限制興建農舍最小面積標準，並採有條件式的就地興建農舍，另鼓勵採集村興建

方式來興建農舍。 

對短期持有農地再行移轉者，應課以增值稅及相關稅賦，以避免農地淪為商品化之投機

炒作行為。 

二、地方政府常為實現選舉承諾，到處興建公共建設及進行土地開發，但未來人口結構將急速改

變，請問未來公共建設區位及土地政策應有何考量？ 

【擬答】： 
未來公共建設區位之考量，應落實成長管理： 

實施成長管理之必要性： 

近二十年地方政府常為實現選舉承諾，到處興建公共建設及進行土地開發，建造了許多

蚊子館、蚊子馬路嚴重的拖垮地方政府的財政，甚至連基層公務員的薪資也發不出來，

一般縣道夜間無財力點路燈……幾乎是上演台版的希臘劇情。因應未來人口結構將急速

改變，未來公共建設區位之考量，應消弭政策失靈下產生之零散的都市發展模式，以及

避免都市形成蛙躍式發展。 

實施都市成長管理之目的、功能： 

成長管理在於因應都市快速成長所產生之外部效果，企圖透過規劃策略之運用，提昇土

地使用與公共設施配置之效率，降低無秩序的蛙躍式發展之發生，以期塑造美麗健康的

都市發展型態與景觀，減輕政府財源之負擔。經由開發許可制，一方面改變私人土地使

用之目標與投資之期待；另一方面，達到經濟發展之目標。 
因應未來人口結構將急速改變，未來土地政策之考量： 

計畫目標與發展構想之重視： 

重視計畫目標之達成，透過計畫內容對目標之敘述，以發展策略擬定，規範土地開發使

用活動與資本門改善方案之落實，以強化計畫書之功能及發展構想之實現。 

以成長管理落實開發許可制： 

台灣地區之都市人口至民國 100 年底止，共計約 1,800 萬人，但所規劃之都市計畫地區

面積卻可容納 2,500 多萬人，其間規劃缺口落差高達約 700 萬人，且規劃供需缺口持續

擴大，遠超過人口成長之需。 

此一結果突顯現行規劃方式值得思考其對資源永續利用之影響，以避免繼續違反土地資

源永續發展之目標，不利於都市管理與公共系統之規劃。除規劃缺口落差外，根據行政

院主計處公佈台灣地區有近 100 戶萬空，住宅缺口亦相當嚴重。這些規劃不經濟所造成

的問題，間接促使政府採取土地開發管理制度的變革，反映在法制上的便是在目前送立

法院待審之「國土計畫法」草案中，規範申請開發許可之區位，應考量納入成長管理之

相關項目。 

外部性之重視： 

對土地開發所產生之環境衝擊，在策略上要求各種開發活動需依水土保持法或環境影響

評估法相關規定。如此做法較易規範私部門之開發行為，達臻政府計畫之目標。 

社會成本之公平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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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與人口成長所衍生之公共設施需求，帶給政府極大之財政負擔，形成不公平的

下現象。如今政府於區域計畫法十五條之三、都市計畫法、森林法、農業發展條例等相

關法令，建立土地開發及使用變更回饋機制，責成造成公共設施需求者須繳納規費或負

擔，以降低開發對環境與公共設施之衝擊。 

審議制度的建立： 

都市計畫或開發計畫之審議工作，已由重視計畫之個別性與合理性，走向著重空間協調

性、計畫一致性與區域整體性之考量，使計畫執行更具實際性與可行性，避免計畫間之

衝突與行政區域發展之不協調。 

民眾參與觀念之調整： 

土地規劃乃公共事務，服務之對象為社會大眾，民眾不僅有知的權利，更應有表達的機

會，過去秘密規劃之做法常受批評，近年來已略有改善；於規劃前、規劃中、審議前、

審議中皆能擴大參與管道，對於民眾意見之處理亦較慎重，並以座談、公展及公聽會方

式，傳達資訊，並與民眾交換意見，以尋求民眾對政策與規劃內容之支持。 

三、政府為財政收入考量，常透過處分公有土地方式達到目的。請問公有土地有何功能？維持這

些功能應有何土地利用政策？政府處分公有土地是否應有總量管理之作為？請說明之。 

【擬答】： 
公有土地所應扮演之功能： 

公有土地應扮演財政、社會及經濟之功能，但是過往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均以追求公有土

地出售之財政績效為主，而忽略了社會及經濟之功能，使得公有土地在國家整體建設、社

會發展中，並未扮演好應有之角色。 
維持前項之功能，應有的土地利用政策： 

公有土地應扮演財政、社會及經濟之功能，為維持前述之功能，應有的土地利用政策，如

下說明： 

財政功能方面： 

修改公地標售政策，公有土地原則上保持公有。 

標售公地者，應附具土地利用計畫及開發期限，避免囤積炒作情形發生。 

修改現行公地標售後原地價之採計，由標售金額改為標售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免地

主享有漲價歸私之利益。 

一定面積以上之精華地區公有土地，應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或參與聯合開發方式釋

出，以免標售公有土地之得標者，享有漲價歸私之利益。 

社會功能方面： 

公產管理機關除配合國家整體經濟之發展建設需要外，應建立土地資源之保育與保護

的永續利用觀念，作妥善之利用與開發，懇求世代公平。 

公有土地應視其使用分區及使用特性進行規劃利用，諸如公共設施用地、社會住宅用

地、合宜住宅用地、工業用地、風景區等，分別訂出各別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利

開發利用。 

公有土地非必要不再採標售，應儘量提供作為公共設施等需求，政府善盡公共財提供

者之角色。 

經濟功能方面： 

公有土地之處分利用應配合國家長期整體發展建設需要，儘量保持公有。 

公有土地應配合相關區域計畫、都市計畫及各種利用計畫，並善用民間資源與創意進

行土地之開發與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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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積極以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土地重劃或推動都市更新等方式取得土地，建立

土地儲備制度(Land Banking)，以提升公有土地之經濟政策功能。 

各級政府管理之公有土地數量眾多，應建立統籌管理體系後，納入政策功能導向，而

非僅側重標售方式挹注財政之功能。。 
政府處分公有土地，應有總量管理之作為： 

總量管制之意義： 

指基於容受力之觀念，於不影響生態環境與生活品質之前提下，進行管制特定地區在特

定期間內所能承受之最大人口或開發之數量，並就此增量透過成長管理策略與發展許可

制，誘導土地開發之區位、型態、時序及品質，以達到適度抑制土地開發及人口成長速

度之目的。 

政府處分公有土地，應有總量管理之作為及考量評估基準： 

考量環境容受力： 

為維持環境內之各種動、植物生存的生態環境平衡不受破壞，將會形成土地使用限制

因素的天然條件，此種限制條件，即為環境容受力。 

考量設施容受力： 

係以基礎設施及維生系統承載力為導向，評估一定區域內之人口成長或開發活動的增

量對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影響，及對生活品質之衝擊程度。 

考量經濟容受力： 

評估支持各種活動之場所容納量，分析提供生產及就業空間之供給能力，提供就業機

會之潛力，以及滿足居住需求之供給能力，並確認經濟容受力之評估需兼顧環境容受

力與設施容受力之考量。 

考量感觀（知覺）容受力：  

著重都市景觀與美化，以可居性及寧適性為導向，評估動態的區域發展過程中，居民

在環境價值景觀生活品質與休閒機能之態度與期望，並確認政府政策與私部門之生產

活動能兼顧居民之接受程度。 

考量社會容受力： 

社會容受力係以評估社會意識、社會福利為導向，一個國家之社會福利政策的可及

性，對該地區的人文精神及社會文化提昇有重大的助益，亦影響土地之容受力。 

四、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必須共同面對的議題，請問土地使用對氣候變遷產生那些影響？因應這

些影響應有何土地管理政策？ 

【擬答】： 
土地使用對氣候變遷產生之影響： 

造成溫室效應： 

人類的各種活動，尤其土地利用行為因缺乏計畫引導而造成的土地過度開發與濫用情

形、降低都市高弱度...卻嚴重地影響地球氣候，溫室氣體迅速地排放到大氣中，這些氣

體攫住了應散發到太空中的熱，使得原來的溫室效應更加強化，導致了地球平均溫度的

上升。全球溫度的上升會使得海平面升高、改變降雨量及某些地區的氣候。 

危害人類生存： 

區域性的氣候變遷會改變森林、農穫量及水供應量並威脅人體健康、危害鳥類、魚類甚

至其他更多的生態體系。沙漠也許會向現存的平原擴展、而一些國家公園的獨特景象將

消失殆竟。 

形成極端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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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溫室效應對於整個生態環境(包括地球、海洋與人類的經濟、社會等)及全球氣候，

將有深遠而不可知之影響。但整體看來，似乎朝向降雨量與蒸發量增加、更強烈暴風雨

以及更乾燥土地的趨勢。 

形成國土問題： 

土地使用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氣候，使得環境脆弱度及敏感度相對提高，隨之而來的旱

澇災害、地層下陷、土地鹽化、氣溫上升、海平面上升等課題，皆將大幅衝擊國土空間

使用分布與城鎮維生機能等課題。  
因應土地使用對氣候變遷產生之影響，應有的土地管理政策： 

土地使用領域議題包含極端氣候調適、改善因缺乏計畫引導而造成的土地過度開發與濫用

情形、降低都市高脆弱度以及各項減緩與調適策略於空間上競合關係的處理等。針對上述

議題，土地管理應提出以下對策，作為因應： 

將環境敏感地觀念落實在國土保育區的劃設，避免土地開發對土地資源結構性的破壞。 

因應氣候變遷，加速與國土空間相關計畫之立法與修法，以建構完善的法治基礎。 

建立以調適為目的之土地使用管理相關配套措施，完整落實調適策略。 

定期監測土地使用與地表覆蓋變遷，並更新國土地理資訊系統，持續追蹤國土利用的情

形。 

提升都市地區之土地防洪管理效能與調適能力。 

檢討既有空間規劃在調適氣候變遷之缺失與不足，回饋並協助調整策略架構。 

期望透過依據對策所研擬出來的具體方案，能在此領域提升國土利用面對氣候變遷衝擊

的調適能力，並塑造安全宜居且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 

 

 

 


